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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 14 年保險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
政府當局對委員會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九日會議上  

所提要求和問題的回應  

 

 

目的  

  

  在二零一四年十二月九日的會議上，委員提出了多項事宜，

本文件載述政府當局的回應。  

 

( 1 )  保險事務上訴審裁處 (“審裁處 ” )  

 

(a )  審裁處的聆訊  

 

2 .   審裁處的法定程序旨在確使覆核得以在公正、迅速和合乎經

濟原則的情況下進行。藉條例草案第 94 條增訂的附表 10 第 5 條訂明

審裁處在為裁定覆核所需進行的聆訊的程序。在任何審裁處聆訊中，

覆核的各方均有權親自陳詞或透過大律師或律師陳詞，或在審裁處許

可下，透過任何其他人陳詞 (第 5 (8 )條 )。我們會考慮加入特定條文，

容許審裁處可僅根據書面陳述作出裁決。  

 

(b )  覆核審裁處所作裁定的上訴機制  

 

3 .   根據藉條例草案第 8 4 條增訂的第 1 1 3 條，只有在以下情況

下，才可針對審裁處所作的裁定提出上訴： ( a )覆核的任何一方依據藉

條例草案第 8 4 條增訂的第 11 0 條，就法律問題、事實問題，或法律

兼事實問題，針對審裁處所作的裁定，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；或 (b )任

何人依據《高等法院條例》 (第 4 章 )第 5 0 條 (見下文第 5 段 )，針對審

裁處行使司法管轄權懲罰藐視法庭罪的決定，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。  

 

4 .   覆核的任何一方均可針對上訴法庭的判決，向終審法院提出

上訴。  

 

( c )  《高等法院條例》第 5 0 條  

 

5 .   藉條例草案第 8 4 條增訂的第 11 3 條規定，除《高等法院條

例》 (第 4 章 )第 50 條及新訂的第 110 條另有規定外，審裁處所作的裁

CB(1)369/14-15(02)



 2 

定屬最終決定，不可上訴。《高等法院條例》第 50 條是有關藐視法

庭罪的案件的上訴。《高等法院條例》第 5 0 條的副本見附件。  

 

(d )  訟費  

 

6 .   根據藉條例草案第 8 4 條增訂的第 1 0 4 條，審裁處在覆核個

案時，可藉命令把訟費判給覆核的任何一方。審裁處須按《高等法院

規則》 (第 4 章，附屬法例 A )  第 62 號命令的規定來判給訟費和評定

訟費。據我們所知，行政上訴委員會也採用相同做法 (請參閱《行政

上訴委員會條例》 (第 442 章 )第 2 2 (4 )條 )。此外，條例草案訂明，審

裁處主席可舉行初步會議，使覆核得以順利及迅速進行。如獲審裁處

主席同意，覆核的各方可在初步會議，先與審裁處商討判給訟費的準

則。  

 

( 2 )  條例草案的草擬  

 

7 .   我們同意把經修訂的《保險公司條例》第 2 (1 )條條文 (載於

條例草案第 5 ( 14 )條 ) )所述的 “受規管活動 ”、 “關鍵決定 ”及 “受規管意

見 ”的 定 義 ， 分 別 修 訂 為 “見 第 3 A (a )條 ”、 “見 第 3A( b )條 ”及 “見 第

3 A ( c )條 ”。  

 

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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